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社團法人花蓮縣○○○○協會 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:花蓮縣秀林鄉佳民村○○○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:
970
地址:花蓮市府前路17號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發文字號: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
速別:普通件
附件:
主旨：檢送本會辦理「○○○○○○」活動業已執行
      完畢，檢送活動相關經費核銷相關文件乙份，
      請查照。
說明：依貴府核定函府社行字第0000000000號辦
      理。

正本:花蓮縣政府協 會 印 章

副本:本會




理事長 ○   ○   ○
